
句容市应急管理局

句应急 〔2022〕 37号

关于印发 《句容市 2023—2025年烟花爆竹

经营 (零售 )布点规划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,市各有关部门:

现将 《句容市2023-2025年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)布点

规划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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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容市 2023—2025年烟花爆竹
经营 (零售 )布点规划方案

为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安全条件和经营 (零售 )许可证

颁发管理,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监管,建立安全、规范、稳

定、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,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,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(国

务院令第455号 )《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(原 家安

监总局令第 65号 )等法律法规要求,结合本市烟花爆竹经营

实际情况,制定本方案。

-、 指导思想

牢固树立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,坚持
“
安

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的方针,贯彻

“
保障安全、统一

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
”
的原则,综合考虑所辖镇 (街道、

园区)行政区划调整、人口规模和城市安全发展需要,逐步建

立适应全市经济社会发展,布局合理、规范有序、安全便民的

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网 络。

二、布点规划期限

本次烟花爆竹零售布点规划有效期限自2023年 1月 1日

起,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止。
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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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布点规划要求

(一 )严格实行总量控制。全市烟花爆竹零售布点指标总

量为 115家 ,并按照“
城区 (含 :宝 华镇区)禁放,乡 镇适当

放宽,以村为点、以点带面
”
的原则,合理确定备镇 (街道、

园区)及所辖村级集镇的布点指标 (详见附件 1)。

在满足法定安全条件的基础上,优先考虑无违法行为记

录、经营场所面积大、营业用房楼层低、安全条件好和有烟花

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。

(二 )严格烟花爆竹禁放禁销管理。我市禁放禁售区域按

照 《句容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》和 《句容市人民政府

关于确定宝华镇新城区域纳入句容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

的通告》文件规定执行,常年禁放禁售区域不再布点零售店。

(三 )明确市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属地监管界线。为落实

市区禁放禁售长效管理目标,更好地与公安部门管理区域相衔

接,便于开展烟花爆竹日常监管与执法,根据安全生产赋权执

法和委托执法相关规定,将市区禁放禁售区域烟花爆竹属地安

全监管区域划分如下 :

1.华 阳街道办事处负责烟花爆竹日常监督管理范围:北起

隆昌路 (s122)→ 向南沿葛洪路→向东转文昌东路→向南转东

昌中路→沿河滨西路向南→宁杭南路→向西转二圣路→向北

转华阳南路→向西转入河滨北路→向南转入洪武路→向东南

接入弘景路 (s243)至五里墩→向西转入文昌东路→向北转入

隆昌路 (s122)所 围合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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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 发区管委会 (黄梅街道 )负 责烟花爆竹 日常监督管理

范围:南起河滨北路与洪武路口→向东转华阳南路→向西转南

工路→沿葛仙路向西转人民路→沿葛仙湖公园西侧向北转玉

清路→ 向西转崇明西路→ 向北转洪武路→ 向东转文昌中路→

文昌东路→向北转入葛洪路→向西转入隆昌路 (s122)→ 向西

南转入石狮路→ 向东转入通宁路→ 向南接入洪武路至河滨北

路所围合区域。

3.崇 明街道办事处负责烟花爆竹 日常监督管理范围为城区

禁放禁售区域内除华阳街道、开发区 (黄梅街道 )负 责烟花爆

竹 日常监督管理范围外的围合区域。 (详 见附件 2)。

(四 )完善村级集镇布点规划。为方便群众 ,对人 口较为

集中且距离镇 (街道办、园区)政府所在地较远的村级集镇 ,

增加烟花爆竹零售点布设指标,以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。

距集镇 5公里范围内且人居密度小的居住区域 ,行政村原

则上不布设烟花爆竹零售点。无布点规划行政村 (区域 )已 取

得经营许可证的零售点,可经营至许可证有效期满,许可证有

效期满后不再受理重新领取许可证的申请。

四、布点条件

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 )布 点必须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店(点 )

安全技术规范》 (AQ4128-2019)要 求及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

他条件。

(一 )选址与外部距离

-4



1.选址

烟花爆竹零售店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:

(1)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;

(2)不 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、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

花爆竹区域内;

(3)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,以及桥下与涵洞

内;

(4)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,不 应设置在

地下及半地下室内;

(5)不 应设置在其地下、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、天然

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;

(6)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 1kV的 电力线路下方。

2.外部距离

烟花爆竹零售店外部最小允许距离应符合表 1的 规定,还

应符合 GB50016等有关国家标准规定。外部最小允许距离自烟

花爆竹零售场所外墙或与其他场所隔墙外侧算起。

表 1 烟花爆竹零售店外部最小允许距离

220kV及 以上的区域变

电站围墙 ,220kV以上

的架空输电线路

701m

烟花爆竹总药量

>200 kg

且

兰300 kg

)80 kg 且

兰100 kg

)100 kg

且

(200 kg
兰80 kg

项 目

501η 60n1 65n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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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,医院,幼儿园,

养老院,集贸市场,文
物古迹,博物馆,展览

馆,档案馆,图书馆 ,

危险品生产、储存及加

油站、加气站等易燃易

爆场所边缘

100 rn

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 501m

注:采用临时建筑物,以及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零售点之间门、

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,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零售点之间最小允许

距离为 80m

(二 )面积与存放限量

1.面积

烟花爆竹零售店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m2,且不应大于

200m2。  (根据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统一部署,我 市不再布点烟

花爆竹专柜零售点,仅布点烟花爆竹零售专店。 )

2.存放限量

(1)烟 花爆竹零售店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数量,应根据其

周边环境和使用面积确定。

(2)烟花爆竹零售店允许存放烟花爆竹的总药量:专店

不应超过 300kg;允许存放烟花爆竹总箱数:专店不应超过 300

箱且应同时符合表 2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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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平面布置

1.一般要求

(1)当 烟花爆竹零售店建筑物与其他场所联建时应符合

如下要求 :

①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洞口相通 ;

②零售场所正上方房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,不应作为培训

教室、会议室,不应有人员留宿。

(2)不 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、经营和生

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。

(3)烟花爆竹零售店采用临时建筑物时,应独立设置。

2.内部平面布王
·
17

 ̄`

零售场所使用面积

(m2)
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

竹总药量 (kg)
最大允许存放烟花爆

竹总箱数 (箱 )

10 50 50

)10且兰15 70 70

>15且兰25 100 100

>25且兰35 140 140

190 190

>50-且兰70 250 250

)70且兰200 300 300

表 2 烟花爆竹零售店最大允许存放量

>35且兰50



(1)烟花爆竹零售店内平面布置,应本着有利于经营安

全原则。

(2)烟花爆竹存放区和销售柜台应分区布置,并保证安

全疏散通道畅通。

(3)烟花爆竹零售店内不应设置床铺。

(四 )建筑结构

1.烟花爆竹零售店

(1)建筑物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,也 可采用

钢筋混凝土柱、梁承重结构、砌体承重结构、刚架结构等,也可

采用拼接式板房、产品储存仓。

(2)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GB50016的规定,且不应

低于三级。当建筑物独立设置且与其他建筑物相距超过 12m时 ,

其耐火等级可为四级。

(3)与 其他场所联建时,其隔墙应为厚度不小于 180mm

的密实砖墙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3.00h的 其他密实墙 ,隔墙上不

应设置门窗和洞口。

(4)外墙门窗等洞口与其正上方房间对应开口之间应设

置高度不小于 1.2m的 实体墙 ,或挑出宽度不小于 1m、 长度不

小于开口宽度的防火挑檐,或安装挑出宽度不小于 1m、 长度

不小于开口宽度的不燃材料制作的雨搭。

(5)安全出口应通畅。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 nf时 ,可设 1

个安全出口;建筑面积大于 100耐 时,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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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内任意一点至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;顾客进出的门

宽不应小于 1.5m。

(6)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。采用其他形

式的门时,应符合安全疏散要求。

(7)搬运烟花爆竹进出的门宽不宜小于 1.2m。

2.产 品储存仓

产品储存仓应满足如下要求 :

(1)有泄压面,泄压面积不应小于 11亻 ;

(2)结构和填充材料应为不燃材料,结 构强度应符合有关

国家标准规定 ;

(3)与 其他建筑物相邻布置时,相 邻一侧的围护结构不

应留门窗和洞口,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.00h;

(4)应采取防止漏雨及防止烟花爆竹受潮的措施 ;

(5)安装稳定性良好。

(五 )消 防和电气

1.消 防

(1)烟花爆竹零售店内严禁有明火。

(2)不 应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热辐射的采暖设各,且烟

花爆竹与采暖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300mm。

(3)烟花爆竹零售店周围25m范 围内若有明火或散发火

花地点,两者之间应有不燃材料实体隔挡。

(4)烟花爆竹零售店应配各 5kg及 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
‘
`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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灭火器,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。使用面积不大于 10011f时 ,应至

少配各 2具 ;使用面积大于 10011子 时,应至少配各 4具且分为

2个设置点。

2.电 气

(1)零售场所的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。

(2)室 内电气线路可采用普通导线穿钢管敷设 ,也可采

用带有阻燃护套电缆或阻燃型绝缘导线。线路接头处可采用防

护等级不低于 IP54的接线盒。

(3)用 电设备、照明灯具、开关及插座宜采用可燃性粉

尘环境用电气设各 22区 DIP22、 IP54。

(4)当 采用普通电气设各时,应 与烟花爆竹保持不小于

1.2m的 水平投影距离,且不应使用白炽灯、射灯等容易产生高

温的灯具。

(六 )经营和管理

1.经营行为

(1)烟花爆竹零售店仅允许零售符合 GB10631规 定的个

人燃放类产品,不 得销售超标、违禁或者非法的烟花爆竹。

(2)不 应在许可证载明的场所外销售、存放烟花爆竹 ,

不应在店外随意摆放烟花爆竹。

(3)不应在零售场所外 30m范 围内燃放爆竹等地面类产

品,不 应在零售场所外 80m范 围内燃放组合烟花等升空类产
口
口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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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在零售场所醒目位置设置“严禁烟火
”“
易燃易爆

”
,以

及周边设置“80米 范围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
”
等安全警示标识。

(5)烟花爆竹的堆放应稳固,堆放高度不应超过 2.0m。

(6)烟花爆竹不应与其他商品或杂物混合存放。

(7)烟花爆竹存放应防水防潮。

2.安全管理

(1)烟花爆竹零售店的负责人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

并经考核合格。其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培训。

(2)应制定并张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责任制、安全

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(3)安全责任制应包括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和销售人员、

看护人员安全责任制。

(4)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现场管理、安全检查、隐患整

改、事故报告等制度。

(5)安全操作规程应包括烟花爆竹的查验、拆箱、搬运、

堆码等安全要求。

(6)从业人员应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,

妥善保管购销票据、产品配送单。

(7)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措施,在适当的醒目位置

张贴应急联系电话信息。

(8)应在醒目位置悬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营业执照和

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许可证。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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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本次修订布点规划是依法规范烟花爆竹经营条件和零售

经营许可证颁发管理,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,落实烟花爆

竹零售店履行主体安全生产责任,强化行业协会和社会舆论监

督,保障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重要举措。

(一 )做好政策宣传和烟花爆竹零售店推荐工作。各镇(街

道办、园区)要做好宣传贯彻和政策解释,纠正经营户思想认

识上的偏差,强化零售经营店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主体

责任落实。确立安全经营意识,切实改进和提升安全管理,确

保烟花爆竹经营安全。各镇 (街道、园区)要切实做好辖区内

烟花爆竹零售店 日常监管工作,积极协助上级政府有关部门安

全监督检查工作,对符合申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条件的经营商

店要积极推荐,营造合法诚信经营烟花爆竹的良好氛围。

(二 )严格执行布点规划,鼓励创新经营模式。烟花爆竹

零售经营布点规划,是经营者申请许可的首要条件,凡不符合

布点规划的许可申请原则上不予受理;倡导批发企业设点连锁

经营,积极推广应用专用安全储存仓以及视频监控预警技术 ,

不断提高烟花爆竹零售店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。

(三 )严格安全条件审查,实行许可
“
黑名单

”
制度。规

范行政许可行为,依法依规做好许可证申请材料审核,严把安

全条件各项要素审查关,源 头管控
“
下店上宅,前店后宅

”
、安

全间距不足、安全管理混乱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零售经营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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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违规行为。同时,为精准打击违法、保护合法,针对部分

烟花爆竹零售店长期不从正规渠道进货以及一个换证周期内

多次因同一违法行为被立案处罚的行为,在行政许可时将其纳

入不合法、诚信经营
“
黑名单

”
,不予受理其下个周期延期换

证许可。

(四 )加强监管执法,畅通社会监督渠道。不断加大事中

事后监管力度,持续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整治和隐

患排查治理工作,着力强化事故预防工作。依法撤销不符合安

全条件的零售许可证,从严查处
“无证经营

”“私货经营
”及“

异地

经营
”
等非法违法行为。在烟花爆竹销售旺季、重大节假 日期

间,市应急管理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城市管理等部门成立联合

巡查执法工作组并形成长效联动管理机制,对全市烟花爆竹零

售店开展巡查执法活动,持续强化烟花爆竹领域
“
打非治违

”

力度,对烟花爆竹领域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。

畅通烟花爆竹社会监督举报渠道,对经查实烟花爆竹领域

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,将按照 《句容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

法》相关规定给予举报者相应奖励。

(五 )加强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建设,发挥行业协会监督作

用。烟花爆竹行业协会要切实发挥政府部门和烟花爆竹经营户

之间桥梁和纽带作用,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社会接触面广、信息

灵通的特点,努力发挥协会在行业管理和
“
打非禁私

”
等方面

的独特作用。积极培育烟花爆竹行业协会指导作用,借鉴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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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烟花爆竹大市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先进管理经验,开展行业规

范化建设,通过定期组织行业安全培训,会员制管理等模式 ,

提高我市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号召力,努力在全体烟花爆竹经营

户之间形成自我规范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纠错的自律行为,引 导

烟花爆竹行业健康、安全发展。

附件:1.句容市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布点指标调整表

2.句容市城区烟花爆竹属地安全监管区域示意图

抄送:镇江市应急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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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句容市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布点指标调整表

布点区域 现行布点指标 (家 )

2023-2025.年 规戈刂

布点指标 (家 )

华

阳

街

廷

南亭 1 1~

新坊 0 1~

吉利 0 1.

云塘 1 0

小计 2 3

开

10
/又

区

黄梅 5 4

石狮 2 2

杜家山 0 1

大卓
o
z 2

碧桂 0 2

小计 9 11

玉

亻匕
△^

镇

华山 1 0

栗庄 1 1

铜 山 1 1~

仓头 2
∩
z

小让 5 4

^了^

l′

蜀

镇

下蜀 8 4

桥头 3 2

亭子 2 2

小计 13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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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容市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布点指标调整表

布点区域
2023-2025年劣见戈刂

布点指标 (家 )

边

城

镇

东 昌 7 4

陈武 4 3

小茅山 1 2

长 山 0 1

小计 12 10

白

兔

镇

白兔 7 5

行香 7 5

柘溪 0 1~

西井 1 1~

长岗 2 2

茅庄 1~ 1

小计 18 15

士△

才

凵

镇

春城 6 4

东 霞 1.

庄 1 1

小计 8 '0

厅

白

镇

后 自 8 5

二圣
0
Z 3

张庙 6 4

茅西 4 5

小计 20 17

-1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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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容市烟花爆竹经营 (零售 )布点指标调整表

布点区域 现行布点指标 (家 )

2023-2025~年 规戈刂

布点指标 (家
)

△=/`

△
^

」二

镇

天 王 11 9

袁巷 4 4

朱巷 2 1

唐陵 2 4

l  、 )

′
J′ 讠市 19 18

E衤阝

庄

镇

厚阝丿主 11 7

葛 3
0
0

赤山湖 2 1

城隍庙 1 1

l  、 )

′
J′ 讠卞 17 12

△△
才

笛口

集镇 11 9

夏林 1 1

白阳 0 1

小计 12 11

's`
·
口

、 l

彳 135 115

※注:各镇 (街道、 区 )应严格按照最新的布点指标执行 ,

因特殊情况确需新增或调整的,由属地应急管理部门出具情况

说明,但不应超过本辖区核定的布点指标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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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

句容市城区烟花爆竹属地安全监管

区域示意图

-18-

d。
`1

硼 羽
」

卩
`1^

·
●
'
·

匕

`
"
`

0
圃雪甫羽

●
●

.,i ..i-.,If△ i|

-“
|ll1· i△ .i.i

那|i|n(弘景显各)

Jk &薄弱

fi町钿
1·  q

r、

、喂旺羽
‘
0.

建茹

n
.

^. 
口

华狎巴追

】奇留岗村
1I]

口
引
娴

F
·

·
△


